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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32/2021_2022_2007_E5_B9_

B4_E6_9C_9F_c33_232785.htm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九十一条 未

经中国证监会批准，任何个人或者单位及其关联人擅自持有

期货公司5％以上股权，或者通过提供虚假申请材料等方式成

为期货公司股东，情节严重的，给予警告，单处或者并处 3 

万元以下罚款。 第九十二条 期货公司及其营业部接受未办理

开户手续的单位或者个人委托进行期货交易，或者将客户的

资金账号、交易编码借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的，给予警

告，单处或者并处 3 万元以下罚款。 第九十三条 会计师事务

所、律师事务所、资产评估机构等中介服务机构不按照规定

履行报告义务，提供或者出具的报告、材料、意见不完整，

责令改正，没收业务收入，单处或者并处 3 万元以下罚款。

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给予警告，并处 3 万

元以下罚款。 第九十四条 期货公司及其营业部有下列行为之

一的，根据《期货交易管理条例》第七十条处罚： （一）未

按照规定将客户保证金与期货公司的自有资产相互独立、分

别管理； （二）未按照规定缴存结算担保金、结算准备金，

或者未维持最低数额的结算准备金等专用资金； （三）对股

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的期货交易降低风险管理要求，

侵害其他客户合法权益； （四）以合资、合作、联营方式设

立营业部，或者将营业部承包、出租给他人，或者违反营业

部集中统一管理规定； （五）在期货保证金账户和期货交易

所专用结算账户之外存放客户保证金； （六）向期货保证金

安全存管监控机构报送的信息存在虚假、误导或者重大遗漏



； （七）占用客户保证金； （八）违反中国证监会有关结算

业务管理规定，利用结算业务关系损害其他期货公司及其客

户合法权益； （九）违反规定委托中间介绍业务，损害客户

合法权益； （十）违反中国证监会有关风险监管指标规定； 

（十一）拒不配合、阻碍或者破坏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

监督管理； （十二）违反有关期货投资者保障基金管理规定

； （十三）违反有价证券充抵保证金的有关规定。 第九十五

条 期货公司及其营业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根据《期货交易

管理条例》第七十一条处罚： （一）发布虚假广告或者进行

虚假宣传，诱骗客户参与期货交易； （二）不按照规定变更

或者撤销期货保证金账户，或者不按照规定的方式向客户披

露期货保证金账户信息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
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